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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电建”、“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

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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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1电建04”、“G22电建1”、“22电建Y1”、“22电建Y2”、“22电

YK01”、“23电YK01”、“23电YK02”、“23电YK03”、“24电建K1”、“24电建K4”

和“24电建K5”）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

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 

根据《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

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电力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发行人审计机构发生变更，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中天运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不再担任发行人年报审计机构，聘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司2024年度年报财务

审计主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和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为公司2024年度年报财务

审计参审所。 

（一）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

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

信是国际会计网络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会（PCAOB）注册登记。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永中和成立于2012年3月2日，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首席合伙人为谭小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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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始建于2011年7月，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为王国海，

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1、变更前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天职国际已连续五年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

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发行人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

为发行人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天运已连续两年作为参审所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

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发行人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

尽的职责。 

发行人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情况。 

2、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鉴于原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中天运聘期已满，为充分保障发行人审计工作安

排，基于审慎性原则以及发行人对审计服务的需求，发行人将公司2024年度年报

审计机构由天职国际、信永中和、中天运变更为立信、信永中和、天健。发行人

将2024年度年报审计分为A、B、C三个标段，由立信担任主审所承担A标段任务，

对发行人合并口径及下属部分子公司进行审计；信永中和及天健担任参审所分别

承担B、C标段任务，对发行人下属部分子公司进行审计。 

3、发行人与变更前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发行人已就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与天职国际、信永中和、中天运、立信、

天健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变更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知悉本事项并对本次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 

（三）变更履行程序及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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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6日，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

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4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2024

年12月26日，发行人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4年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本次聘任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影响分析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预计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

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电力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中信证券作为“21电建04”、 “G22电建1”、“22电建Y1”、“22电建Y2”、“22

电YK01”、“23电YK01”、“23电YK02”、“23电YK03”、“24电建K1”、“24电建K4”

和“24电建K5”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出具本

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